
全民反洗钱，护航新生活 

反洗钱小案例——范某洗钱案 

一、基本案情 

  被告人范某，系廉某某（另案处理）儿子。 

（一）上游犯罪 

廉某某自 2014 年至 2018 年 5 月，以高息为诱惑，虚构投资酒行、银行过

桥、投资养老院等生意，以高息利诱向社会上不特定对象骗取资金。后廉某某

仅将骗取的资金极少部分用于投资烟酒经营，未实际开展其他经营活动，将借

款用于归还先前借款、支付高额利息或个人消费，共计骗取资金人民币 1.1 亿

余元。2019 年 10 月 21 日，被告人廉某某被一审判处无期徒刑，剥夺政治权利

终身，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。廉某某不服上诉，二审裁定维持原判。 

（二）洗钱犯罪 

2014 年以来，廉某某虚构投资生意，以高息利诱骗取社会不特定人群大量

资金，其中部分集资诈骗款存入到其子范某尾号为 6137 的建设银行卡内。该

银行卡为被告人范某于 2017 年办理，廉某某负责向卡内存钱供范某使用。

2018 年 6 月初，廉某某资金链断裂，被害人围堵讨要集资款。因担心卡内资金

被追讨，2018 年 6 月 10 日至 27 日，范某将尾号为 6137 的建设银行卡内资金

在银行卡、支付宝、基金等账户之间多次进行转账、提现，合计 19.98 万元。 

2021 年 2 月 4 日，太和县人民法院一审判决被告人范某犯洗钱罪，判处其

有期徒刑十个月，缓刑一年，并处罚金一万元。判决后，范某未提出上诉，判

决生效。 

二、诉讼过程 

2018 年太和县爆发了系列非法集资案件，严重影响了金融秩序和社会稳

定。太和县人民检察院在依法办理廉某某涉嫌集资诈骗案件过程中，发现部分

集资款进入到廉某某之子范某的银行卡。就此线索，太和县人民检察院建议公

安机关进行查证，对范某银行卡的实际使用人及特殊时段内的资金流水等进行

初查。由于对范某主观上是否明知卡内资金的来源、性质存在疑问，公安机关

迟迟没有立案。2019 年 1 月 10 日，太和县检察院依法对本案进行立案监督。

通过对资金情况的进一步梳理、筛查，2019 年 4 月 23 日，太和县公安局对范

某立案侦查。 

公安机关查证后，以涉嫌掩饰、隐瞒犯罪所得罪对范某提请批准逮捕。由

于侦查重点出现偏差，关键证据取证不到位，检察机关以事实不清、证据不足

不批准逮捕。为确保侦查方向正确、证据收集全面，太和县人民检察院及时启

动提前介入工作机制，紧扣短缺证据，深入开展引导侦查工作。围绕犯罪嫌疑

人主观明知，太和县人民检察院提出了“以客观证据收集为主，客观印证主观”

的查办思路，引导公安机关调取了犯罪嫌疑人范某及其父母、妻子银行卡、支

付宝、基金等账户案发前后的资金流水情况，针对范某的辩解进行了大量的排

查工作。期间，太和县人民检察院多次会同太和县公安局、中国人民银行太和

支行召开联席会议，进行案件会商，合力梳理了涉案集资款的去向，确定了洗

钱数额。 

犯罪嫌疑人范某的两名辩护律师提出，范某主观上不明知其母的犯罪行

为，客观上卡内所存有部分系合法资金。针对范某主观不明知的辩解，检察机



关紧扣其母资金链断裂并潜逃、范某试探性小额转款、反复转款等行为时间节

点，综合犯罪嫌疑人范某对被害人围堵讨要集资诈骗款的认知，案发前与其家

庭合法收入状况极不相符的长期巨额消费等客观事实，认定犯罪嫌疑人范某主

观明知其建设银行卡内的资金为集资诈骗款。针对部分款项系合法收入的辩

解，太和县检察院主动联系人民银行，全面调取其家庭成员的账户信息，对其

合法收入的账户资金情况也进行了一一查证，排除了涉案银行卡内存有合法收

入的可能。 

审查起诉期间，太和县检察院针对辩护意见逐一进行了回应，犯罪嫌疑人

范某及其辩护律师迅速转变了认罪态度和辩护策略，积极要求适用认罪认罚从

宽制度。太和县人民检察院坚持打击犯罪与追赃挽损并重，将如实供述犯罪事

实、认罪悔罪，积极配合追缴工作作为其依法获得从宽处理的前提条件。2020

年 12 月 11 日，犯罪嫌疑人范某主动退缴涉案赃款 19.98 万元。2021 年 1 月 5

日，犯罪嫌疑人范某在两名辩护律师的陪同下签署了认罪认罚具结书。2021 年

2 月 4 日，太和县法院采纳了检察机关的量刑建议，一审判决被告人范某犯洗

钱罪，判处其有期徒刑十个月，缓刑一年，并处罚金一万元。 

三、典型意义 

1.检察监督持续发力，案件办理善始善终。对于洗钱案件的办理，检察机

关要充分发挥检察监督职能，强化从线索的发现到成功起诉的审前流程监督，

确保监督成效。检察机关通过同步审查发现移交线索后，要及时跟踪线索，保

障线索的成案率。对于公安机关怠于侦查、立而不侦等，检察机关及时进行了

立案监督和侦查监督，确保监督成效。在作出批准逮捕（或不批准逮捕）决定

时，检察机关充分捕诉一体的优势，有效指导侦查人员及时补充完善证据。对

于公安机关侦查力度不足，关键证据取证不到位等情况，检察机关及时介入引

导，围绕洗钱罪构成要件，提出侦查思路，固定关键证据，确保全面收集证

据。 

2. 注重客观印证主观，综合认定主观明知。主观明知是认定洗钱犯罪的关

键，需要针对在案证据综合认定。对于主观明知的证明，在犯罪嫌疑人不供述

的情况下，要注重客观证据的收集，强化客观印证主观的证明思路。对于涉非

法集资犯罪的洗钱犯罪，可以综合以下客观证据推定被告人对接受款项来源有

概括性认知：一是综合侦查机关调取的银行卡交易流水、支付宝消费记录、嫌

疑人近年消费习惯等证明资金账户的异常情况，以推定接受财物系犯罪所得；

二是结合被告人与上游犯罪嫌疑人长期共同生活的特殊关系，接触、接受他人

犯罪所得及其收益的情况，证明犯罪嫌疑人对犯罪所得性质的“应当”明知；三

是集资诈骗案发后被害人围堵家门，讨要欠款等客观事实，间接证明被告人对

钱款性质的认知。 

3.有效引导认罪认罚，做好赃款追缴清洗。洗钱犯罪严重损害辖区内金融

环境健康，检察机关要强化打击洗钱犯罪，同时要注重对赃款赃物的追缴，及

时清缴赃款赃物，保证金融交易安全。对于非法集资洗钱犯罪，要结合认罪认

罚工作，将被告人退缴赃款作为认罪认罚的重要情节，激励被告人积极退缴赃

款，协助追查赃款去向，有效追缴赃款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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